附件2

材料清单目录

1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（后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、申报机构单位加盖公章、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）；

2.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；

3.有效的营业执照（复印件须加盖申报机构公章）；

4.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（复印件须加盖申报机构公章）；

5.银行开户许可证（复印件须加盖申报机构公章）；

6.财会部门健全和财务管理制度完善的佐证材料（如：部门架构图及财会人员定岗文件、财会管理制度汇编、近3个月记账凭证及报销审批单、银行对账单及税务申报记录）；

7.教学场所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
8.近3年承担农民教育培训任务的证明材料（项目合同、验收报告、学员满意度测评结果、联合优质教学资源情况等，复印件须加盖申报机构公章或委托单位证明）；
9.申报机构具备承担单班次70人培训任务的能力证明；

10.申报机构具备联合疆外优质教学资源能力证明（战略合作协议或其他印证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；

11.申报机构专职教学管理人员、专兼职师资证明和培训课程体系设计方案；（名册及职称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） ；

12. 申报机构教学场地、实训设施、食宿条件的实景图片及安全管理的相关佐证材料；

13. 培训跟踪服务机制说明及过往服务案例等；

14.申报机构信息档案规范管理承诺书（培育档案至少保存五年以上）；

15.申报机构专项信用报告，无不良记录承诺；

16.近三年内承担培训任务证明材料（复印件须加盖申报机构公章或委托单位证明）；

17.其他证明机构培育能力和专业优势的材料（如培训结业学员创业案例、产业带动成效等）； 

18.申报机构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

